
无锡市锡山区应急管理局更正

本报4月23日所刊本局发布的关于（苏锡锡）应急罚〔2021〕208号《
行政处罚决定书》的《加处罚款决定书》的送达公告，内容有误。该公
告的正文部分“本机关于2021年9月26日发出（苏锡锡）应急罚〔202
1〕208号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，要求你单位于2021年10月11日前将罚款
缴至无锡农村商业银行”，应更正为“本机关于2024年2月9日发出（
苏锡锡）应急罚〔2021〕208号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，要求你单位于202
4年2月25日前将罚款缴至无锡农村商业银行”。特此更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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